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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立法會及相關委員會過往就為低收入

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下稱 "試驗計劃 ")所作的

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在 2014年
6月底推出試驗計劃，目的是為低收入家庭的護老者提供生活

津貼 (下稱 "護老者津貼 ")，以補貼其生活開支，讓有長期護理

需要的長者能在護老者的協助下，得到適切的照顧及繼續在

社區安老。  
 
3.  在推行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期間，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按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上登記長者申請服務

日期的先後次序分階段發信，邀請可能符合資格的護老者申請

試驗計劃的護老者津貼。社署完成審批後已發信通知申請人

有關的申請結果，負責提供護老者支援服務的認可服務機構

隨後會聯絡合資格的護老者及其擬照顧的長者，以安排有關

服務及跟進發放津貼事宜。在試驗計劃下，每名合資格的護老者

可 獲 發 放 每 月 2,000元 的 津 貼 ； 如 護 老 者 同 時 照 顧 超 過 一 名

長者，則每月可獲發最多 4,000元津貼。試驗計劃的撥款為 1億
2,600萬元，預計可惠及約 2 000名護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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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的商議工作  
 
試驗計劃的內容  
 
4.  在 2014年 2月 10日的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會議上，政府當局就試驗計劃的建議內容徵詢意見。部分議員

表 示 支 持 試 驗 計 劃 ， 並 詢 問 該 計 劃 的 護 老 者 津 貼 每 月 最 高

金額。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建議每名合資格的護老者每月可獲發

2,000元津貼，但該名護老者須已為受照顧長者每月提供不少於

80小時的照顧，並符合試驗計劃的其他申請資格。護老者如需要

同時照顧超過一名長者，並能每月提供不少於 120小時的照顧

時數，則每月最多可申領 4,000元的津貼。  
 
5.  對於上文第 4段提及的建議護老者津貼水平會否削弱

照顧長者的家庭責任和影響延續孝道的美德，部分議員關注

政府當局所作的相關評估。政府當局表示，根據香港大學提供

的資料，在亞洲並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研究；希望從試驗計劃

汲取的經驗會在這方面對政府當局有所啟示。  
 
6.  然而，部分議員認為，對於來自低收入家庭的護老者，

護老者津貼只是經濟上的小額補助，不會對照顧長者的家庭

責任或延續孝道的美德產生任何不良影響，因此當局應採取

寬鬆的做法提供津貼。這些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把試驗計劃

的家庭每月入息限額定於全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或

以下；他們呼籲政府當局長遠而言放寬入息限額或撤銷入息

評估規定。  
 
7.  政府當局表示，與其他地方的一些護老者津貼計劃不

同，試驗計劃的擬議條件較為寬鬆。試驗計劃並無規定護老者

必須是受照顧長者的家庭成員。有關長者亦無須簽字確認照顧

時數。上文第 4段提及的建議最低照顧時數亦會較英國和澳洲的

類似計劃為低。許多其他地方 (包括英國、加拿大及美國一些

州份 )已為護老者津貼計劃採取經濟狀況審查。為確保有效運用

有限的公共資源，政府當局認為，在試驗計劃下的護老者應接受

入息評估。  
 
8.  部分議員察悉並關注到，領取護老者津貼的人士不能

同時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或長者生活津貼。這些

議員認為，此項限制不可接受，而且會迫使護老者放棄某些經濟

援助。政府當局解釋，關愛基金推出試驗計劃，旨在向那些未被

納入安全網或未能受到照顧的有需要人士提供援助。因此，領取

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的人士不符合護老者津貼的申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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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試驗計劃與長者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銜接，政府
當局表示，參與試驗計劃的護老者所照顧的長者，可以申請或
繼續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提供者會在
考慮個別個案的情況和護老者可提供的照顧後，就有關長者
所需的服務組合作出專業評估。舉例而言，如果長者在家已有
護老者照顧，服務提供者可能會建議減少對該名長者的個人
支援服務 (例如家務、膳食和接送服務等 )，或不會建議該名長者
使用全日制的日間護理照顧服務。部分議員認為，有關安排與
政 府 當 局 盡 量 讓 長 者 居 家 安 老 的 目 標 背 道 而 馳 。 另 有 議 員
認為，試驗計劃不應影響獲護老者照顧的長者所接受的社區
照顧服務及家居照顧服務。政府當局表示，試驗計劃不一定影響
有關長者所接受的社區照顧服務及家居照顧服務。  
 
10.  部分議員認為，試驗計劃的兩年試驗期應縮短至一年。
另有議員認為，考慮到社會上對此議題的廣泛討論，政府當局
應從速以常規方式推行護老者津貼計劃。至於試驗計劃的涵蓋
範圍，部分議員認為應予擴大，以惠及更多護老者，而當局在
試驗期結束後把計劃常規化時，不應對受惠人數設定上限。  
 
11.  政府當局回應議員對試驗計劃建議內容的意見及關注
時表示，當局會在兩年試驗計劃的推行期間進行影響和成效
評估，包括收集受惠人、非政府機構、關注團體和服務提供單位
等對試驗計劃的意見。視乎試驗計劃的檢討結果，政府當局會
考慮應否更改試驗計劃的準則。  
 
試驗計劃的實施和檢討  
 
12.  立法會在 2014年 6月 11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
政府當局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從培訓、支援及認可三大方向制訂
專門的護老者政策，從而完善現時以 "居家安老 "為本的長期護理
政策。政府當局表示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在2014年 6月底推出
試驗計劃，為護老者提供支援。  
 
13.  部分議員關注試驗計劃的推行進展，例如受惠人數、
退出個案宗數，以及退出原因。政府當局表示，截至 2015年 3月，
社 署 已 發 出 約 20 300 封 試 驗 計 劃 邀 請 信 ， 並 收 到 約 2 870 宗
護老者津貼申請，當中有 1 700宗獲審批符合資格，不符合資格
有 388宗，仍有 441宗申請在審批當中。共有 82名護老者退出試驗
計 劃 ， 主 要 原 因 是 受 照 顧 長 者 開 始 接 受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或 已
離世。其他護老者退出是因為他們開始領取綜援／長者生活
津貼，或護老者／受照顧長者的情況有所轉變。據政府當局
表示，截至 2015年 6月底，試驗計劃的受惠人數為 1 972人，涉及
已發放津貼金額約 3,55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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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部分議員認為，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亦承受
巨大壓力，並需要支援，當局不應把他們排除於試驗計劃之外。
據政府當局表示，行政長官已在其 2016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會
邀請關愛基金推出試驗計劃，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
生活津貼。這些議員察悉，試驗計劃的經驗將有助政府當局日後
制訂照顧者津貼政策；他們呼籲政府當局提供檢討試驗計劃的
時間表。政府當局表示，社署於 2014年 10月委託香港大學秀圃
老年研究中心協助進行試驗計劃的檢討工作。社署會密切注視
試驗計劃的發展和服務成效評估，並因應檢討結果考慮未來
路向。政府當局會在 2016年 2月 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匯報
試驗計劃的推行進展。  
 
 
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2月 5日  



附錄  
 

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4年 2月 10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4年 6月 11日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

第6至 56頁  
 
進度報告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4年 6月 23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4年 12月 1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4年 4月 2日  政府當局對委員就審

核 2015-2016 年 度 開

支預算所提書面質詢

的 答 覆 第 118-119 、

994及 1830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5年 7月 21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5年 10月 20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6年 1月 25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2月 5日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402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402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motion/cm0611-m3-prp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4062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4062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412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41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507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507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510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510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60125.htm�

